
不显示货运代理人为提单发货人总保函
致：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Orient Overseas Container Line )   

 　　我司(中文及英文全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与贵司订立运价协议的货运代理人. 
　　因实际业务需要，我司请求在贵司签发的海运提单上不显示我司为提单发货人，以使提单内容与实际业务需要相符.
考虑到贵司接受我司上述请求签发上述提单，因此产生的一切风险、责任和损失将由我司承担，包括但不限于：

（1） 我司赔偿并承担贵公司以及贵公司雇员或代理因此承担的一切责任和遭受的一切损失。
（2） 如上述提单项下货物在国外发生弃货，我司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 不限于超期使用费，码头堆存费，海关罚金等.
（3） 如贵公司因此被卷入诉讼、仲裁或者其他司法程序，我司负责提供充分、及时的法律费用，其中包括律师费、司法费用、差旅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4） 如贵公司的船舶或者其他财产因此遭受扣押、滞留、查封、冻结或类似行为，或者受到此种威胁，我司保证及时为贵公司提供所需的担保金或者其他形式的有效担保，以保障贵公司的权益不受损害：此外，不论前述扣押、滞留等行为是否合理，我司都保证承担贵公司因此遭受的任何损失以及相关费用。
（5） 我司在收到贵公司的损失及费用清单后30天内，保证偿清贵司所有损失和费用。

（6） 本保函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进行解释，任何与本保函有关的纠纷均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解决。

货运代理人法人签章  
货运代理人盖章（正本公章）  
日期（DATE）：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有效期为一年）
经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TEL）：_________________ 
邮箱(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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